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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妇女参政问题的思考

———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为视角

杨 静

摘 要： 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将“女人”等同于有生殖能力，女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现代女权主义理
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女人们普遍接受压迫和统一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 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对现
代女权主义基于生理性别的对女性的划分给予了颠覆，认为生理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女人是被论
述建构和后天模仿的结果。 因此解构了对妇女参政问题的认识，如参政妇女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
所有的妇女都有参政的意识；除非有为妇女而参政的论述出现，否则参政妇女的结构位置不必然出现
为妇女参政的主体位置。这些理论再次引发我们对推动妇女参政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在政治领域中
推动性别公正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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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顾名思义，就是妇女参与政治。一提

到政治，我们常常会联想到一种传统的政治概念，

即官方的机构、政府等政治行为。[1]13 长期以来，男性

主导着这个领域，该领域也是呈现性别不平等最严

重的社会领域之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致力于在该

领域中寻求和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并努力寻找

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途径。

一、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1. 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

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给予两性一样的权利，因

此力求法律的改革，在现有的权力关系中将女性扩

充进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私有制、阶级

压迫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因此，推翻私有制，

妇女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和男性同样占有生产资

料，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就可以改变。激进女权主义

不同意以上说法，认为在所有的压迫中，男性对女

性的压迫是根本的压迫，先于制度和政治，主张建

立一套女性不会受到贬抑的新社会秩序和妇女自

己的政治文化，与男性以及社会的父权结构分离，

彻底解决妇女被压迫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则认为，女性既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又受到资本主

义制度的压迫，因此只有双方面都进行改革，才能

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自由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都将妇

女不平等的根源集中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制度和结

构中进行分析，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今的中

国在法律制度上已经给了妇女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和权利，却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参政状

况，为什么参政的女领导们并没有整体表现出妇女

参政的意识等问题。
后现代女权主义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

华，它不同于先前的女权主义理论集中在现存的社

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中寻找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而

是着力于寻找压迫如何产生和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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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现代女权主义建立于父权制这个核心概念之

上，而父权结构是以生物学的“性”为根基，它是父

权社会结构主要物质意识形态的支持和保证。这种

男女“性”差异的生物学理论，将女性和男性的本质

与功能的社会定义归诸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自

然秩序，独立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之外，从而将基于

性别的劳动分工正常化、自然化。它将“女人”等同

于有生殖能力，以本质主义的方式界定了女人，女

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因而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在

此基础上作出了女人们普遍接受压迫和统一的妇

女解放运动的论述。
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

勒（Judith Butler）、克莉斯·维登(Chris Weedon)等人

对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巴特勒认为不

存在生理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也是一

种社会建构，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并不是一个可以

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现实，“性”本身属于“性别”
的范畴，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是各种学科

论述构成自然的事实，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对巴

特勒来说，颠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是把身份

概念从原因变成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与生俱来

的身体并不能决定他 / 她的身份，而是社会性别的

论述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区分性别和社会性

别就会落入生物决定论的圈套，将女人的范畴当成

一个不变的主体，这个结果导致了与女权主义目标

的背离。因此，巴特勒主张用“性别表演”取代性别

与社会性别两分的概念，认为女人就是一个模仿的

过程，所谓“性”差异就是性别表演的结果。[3]

由于没有了性别的区分，妇女也就不具有固定

的、不变的主体性，而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在论述

中不断地被重新组成。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

义以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仍然将女性作为一个被

描述的主体，认为有一个被压迫的女性主体客观地

存在；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想获得在历史文

化中的主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

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因此在后现

代女权主义视野里，统一的女性不复存在，也不存

在一个单一的女权主义理论，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

表所有的女性。
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认为女人是后天语言建

构以及表演的结果，而且借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

的权力观，认为女人不仅受到男人的压迫，而且自

己也将男性压迫女性的论述加以内化和认同，进行

自我管制、自我遵从。福柯认为，权力的压迫用不着

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

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

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

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

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4]350-351 这一论述深刻

地揭示了中国大陆目前为什么在法律制度上规定

的男女平等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为父权制度不

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制度，而是变成了看不见摸

不着，隐藏在文化、观念、习俗中的一种“潜规则”，
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存在于一套套的话语中，并通过

语言实现对妇女主体的宰制。不仅男人接受这样的

论述，甚至妇女自己也将其内化为行为准则，自己

监视自己，不需要警察、监狱，只需要一个凝视，就

完全地屈服。
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社会组织、社会意义、权利

与个人意识的分析中的公因数是语言。[5]152-155 语言

不是反映了既存的社会现实，而是建构了我们的社

会现实。后现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语言入手去解构

现代的宏大理论。基于语言和书写的重要性，后现

代女权主义鼓励妇女自己书写和发出声音，打破男

性独霸的书写和话语世界、理性中心，建立自己的

有别于男性的话语系统。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下的

妇女参政分析

1. 对“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质疑

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妇女争取

政治权利平等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妇女奋斗的目

标和前进的方向。然而在后现代女权主义强有力的

解构下，男女平等的概念也被重新解读。
男女平等的概念中隐含着这样的一些事实，即

男女平等是以男性价值规范为标准的，妇女要向这

个规范看齐。妇女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仍然挣扎在

不平等的“他者”的地位上，由于缺少自己的话语，

追求平等也就成为拥护男性话语，这实际上强化了

男性的价值和优势。就妇女参政来说，我们的参政

标准是依据男性的成长规律制定的，男 60 岁、女 55

岁的退休政策也有利于男性参政，尤其是处级以上

的领导岗位选拔条件更是有利于男性；而请客、喝
酒、唱歌等成为建立升迁关系网络的潜规则，这些

潜规则不利于仍以传统角色定位的妇女，妇女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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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和推荐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6]198 这部分地解释

了为什么追求了 60 多年的男女平等，到现在仍然

没有撼动男性为中心的政治领域内男性霸权的

局面。
用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男女平等”也

是一套论述分析，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论述，如

针对妇女参政出现的保护论、优胜劣汰论等。① 选不

选拔、培不培养女性领导干部，不同的人可以根据

不同的论述找到不同的答案。妇女也不是一个统一

的整体，其主体性是变化和流动的。女人不仅是一

种性别，而且和阶级、民族、职业、地域、年龄等交织

在一起。不同的女性拥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诉求，

因此当我们说男女平等时，指的是哪种女性和哪种

男性平等？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参政意愿，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妇女对妇女参政没有很大的兴

趣，也无法形成一个有妇女群体意识推动的妇女参

政运动。[7]

2. 以生理性别本质化的“参政妇女”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主体性是变化的、非本质

的，而现实中我们看到对参政妇女的论述总是基于

生物性而决定的一种不变的程式，已经假设了一个

参政妇女的主体性真实地、客观地、僵硬地存在着，

如，妇女的竞争意识不强，需要保护；妇女天生具有

关怀特质，因此适合做副手。无论是在媒体的报道

中，还是在研究者或者官方的表达中，我们都得到

一个刻板性的认识：或者强调参政的妇女仍然具有

东方妇女的贤淑美德，能够相夫教子；或者将参政

的妇女描述为不像女人，而是一个“女强人”，为事

业而不顾家庭；或者猜疑参政的妇女是靠姿色上去

的。这些对参政妇女“淑女症”、“假男症”、“恐夫症”
的看法纯粹是基于生物性论述的结果。在这些论述

的背后，其实都内含着对妇女基于生理性别的、本
质性的角色定位，所以无论参政妇女怎样做，都在

一种福柯所说的“全景敞式”的监视之下。
3. 相互矛盾的话语同时作用在参政妇女身上，

使参政妇女进退维谷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妇女能顶半边天”、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

也能做”的话语下，妇女们走出家门，和男人一起参

加劳动和工作。因为国家没有倡导“女同志能做的

事男同志也能做”，因此家务活仍旧是妇女的主要

工作，从此职业女性就有了双重负担。70 年代，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无性化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程度。到了 80 年代，国家建设转向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在一套“经济发展了，妇女问题自然就解决

了”、“妇女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妇女问题是

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和“妇女素质低”的逻辑下，为

经济发展牺牲妇女利益似乎成为理所当然，妇女下

岗、参政率下降都成为这些逻辑的结果。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在政治领域中也引

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强调差额选举和竞

争，结果却使妇女参政率从此低居不上。为了经济

的发展，妇女作为“低素质的一群”，在改革的大潮

中首先被改革。国家面临复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就动员妇女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国家要改革，企

业要转制，就开始讨论“妇女回家”。当强调社会稳

定，就宣传“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妇女在

家庭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维护家庭和谐的责

任放在妇女身上，并将社会和谐的责任也转嫁到妇

女的身上；当强调未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又宣传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妇女素质的高低决定

着孩子素质的高低”，将妇女拉回到家中，把教育孩

子这一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暗自放到妇女身上。一方

面倡导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却不以实实在在的措施

推进妇女参政，今天的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

互矛盾、分裂的话语下，妇女们该何去何从呢？或者

该做哪种女人呢？妇女总是被论述和演说，她们有

自己的声音吗？我们看到，对妇女的压迫不仅成为

一套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还被一套策略和制

度安排所承载，深入妇女每天的生活中，通过媒

体、周围的人以及妇女自己牢牢地监管着妇女。此

时，福柯所说的“全景敞式”的凝视就是这样发挥

① 1988 年，面对妇女参政率出现低谷的局面，《中国妇女报》专门以“是优胜劣汰还是保证比例”为题开展了长达 3 个月的
讨论。 讨论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规定妇女参政比例，因为女性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重负，几千年的局面造就

了妇女参政能力缺乏，保证比例可以作为一项临时政策，为女性参政创造一定的条件；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规定比例的做

法是政治的“恩赐”，不利于妇女公平竞争，保护上来的女性因为能力不足也很难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妇女参政素质的

提高；另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保证比例和优胜劣汰不矛盾，规定比例有利于政治机构中妇女参政的最低比例保障，优胜劣汰的

原则适用于最低比例之外妇女通过同男子竞争取得参政权利，两者可以同时实施，并逐步减少按比例保证的部分，向公平竞争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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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用。
4. 参政妇女不必然要“为妇女而参政”
既然参政妇女是一个被论述所建构的主体，因

此实际上没有什么统一的“妇女”有参政的“诉求”。
如果是这样，那么谁在推动参政？谁的需要？谁要参

政？参政的妇女是否知道为什么参政？如果妇女们

处在一种被推动参政的状态中，或者没有“为妇女

而参政的意识”出现，那么仅仅提高妇女参政的比

例就有点像瘸子走路，结果是参政的妇女并不能代

表妇女的利益为妇女说话，她们在领导岗位上仍然

依据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看待妇女同胞，歧视和排斥

妇女，甚至自甘副职的位置。
很多妇女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或者某种

不公平，即便在被压迫位置上的妇女也不必然会产

生反压迫的意识。这里借用 Laclau 和 Mouffe 关于结

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s）和主体位置(Subject Po-

sitions)的概念进行说明。结构位置①是指由于受制于

那些先于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于社

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结构位

置形塑了个人的生活选择，它们把个人置于一个相

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脉络里，而这个权力关系则形塑

了物质资源的分配。个人只有通过政治论述才能体

验到自己如何被放进社会结构里。个人对结构位置

里的生活方式的回应，不仅起因于结构位置的形

塑，更是因为其经历结构位置的这个主体位置。主

体位置是由论述和诠释结构位置具有何种意义而

来。[8]120 女领导干部是一个被放置于社会阶层的结

构位置，这个结构位置并不必然产生为妇女参政和

解放的主体位置，只有通过一定的政治论述才可以

从结构位置向主体位置转换。具体地说，现代社会

没有出现一套让女领导干部“为妇女而参政”的论

述，因此女领导干部无法自动地“为妇女而参政”。
不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 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

妇女参政运动只是成为妇联组织在推动的事情，而

不是妇女们自己的事情。

三、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局限性

和突破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后现代女权

主义也不例外。当我们面对中国妇女参政历程中正

在经历性别歧视这一事实的时候，后现代女权主义

既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当代妇

女运动带来了诸多的困扰，对它的质疑声不绝于

耳，如“虚无”、“相对主义”等。就像哈索可(Nancy

Hartsock)表达的愤怒：“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

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

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力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

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

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

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

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

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性、理性地组织

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了。”[9]103

后现代女权主义颠覆性的论述使得妇女们在为自

己解放的斗争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没有了不

变的主体性，也就没有了统一的政治目标。如果什

么都是语言论述，那么“强奸”是语言论述还是事

实？如果一味坚持话语就是权利的主张，那么就会

丧失面对真实的暴力时进行斗争的武器。如果一味

追求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最终导致个人主义政治，

那么还有女权主义政治吗？过分关注语言，会不会

陷在文字游戏的泥坑里呢？过分关注身体，会不会

成为自娱自乐和自怜自悯呢？女权主义争取妇女解

放的斗争如同踩着钢丝走迷宫，里面布满了陷阱和

危机。女权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变成反女权主义和女

权主义理论之间相互批判的理论根据，彼此的论述

除了一步步更深刻地揭示女性地位和权力斗争外，

同时也成了一种拉力阻碍女性形成统一的战斗力。
如何利用后现代女权主义充满力量的一面而

避免其局限性呢？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其与

现代的批判理论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借用现代批

判理论对现实进行批判，唤醒民众的意识，对意识

形态霸权对人的统治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同时

也借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的主体性、身份和权

力的分析，对当代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践提出了新

的思考，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宏大理论和权力

的一种颠覆和批判，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现代

理论。后现代女权主义所提出的主张和思考让我们

① Laclau 和 Mouffe 并没有给结构位置一个详细的定义，而是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结构位置。她们以阶级为例，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将可能成为工人，也就是说，由于受制于那些先于他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

于社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所以，个人并没有完全的选择，他们经常感到自己总是已经被放置在某种结构情

境之中。

70— —



在主张妇女权利和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上更加

注重平等，避免了一方面主张妇女解放，却导致另

一方面的压迫和不平等。男女应该平等，但不是参

照某一群体的标准的平等，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两

性的和谐平等。女权主义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的一

种批判，它和批判理论有着相同的对社会公平和正

义的关心，只是更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中的性别公

正。后结构主义也提醒我们，在谈性别视角的同时

不能缺失民族、国家、阶级等视角。此外，不同的妇

女受到的压迫不同，当我们谈到“妇女”的时候，要

注意到妇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要打着解放妇女

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对一些妇女造成压迫。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权制和男权

中心的社会，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实施了

60 多年的男女平等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性

别歧视反而以更加恶劣的形式存在着，父权制、性
别歧视文化与当今商品经济愉快地联姻，在国家的

机制运作中持续地起着作用。妇女参政的比例不仅

没有随着国家的最低比例制规定的实施而得到改

善，更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的妇女参政局

面。我们不能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

熟视无睹，仍需要长期的时间、需要正义的力量、需
要团结更多的妇女，去争取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包括

生命权和参政权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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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a Postmodern Feminist Perspective

YANG Ji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feminism subverts the division of women by modern feminism based on

physiological gender and asserts that physiological gender is also a kind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at woma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acquired imitation. It thus deconstructs the theory 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uch as women in politics demonstrat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and that not all women ha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Unless there is a discourse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hould not be necessarily shown as its subject position. All these thoughts again

invit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e of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be

used a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Key words: postmodern feminism;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for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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